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蚂蚁基金 

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简称“蚂蚁基金”）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17 年 10 月 12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蚂蚁基金为销售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蚂蚁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账户开户、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同时参加蚂蚁基金开展的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优

惠活动。 

 

一、 适用基金 

(1) 信诚理财 7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550012，B类：550013） 

(2) 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34；B类: 000135） 

(3)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E类：004849） 

(4)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550005） 

(5)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550007） 

(6) 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550019） 

投资者可通过蚂蚁基金开办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含)。 

注：1、信诚理财 7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E类份额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信诚理财 7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理财 28 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换

业务仅开通转换转入业务，且转换业务目前仅适用于该两只基金与本公司募集管理的信诚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转换。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1、优惠活动方案 

自 2017 年 10 月 12 日起，投资者通过蚂蚁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适

用基金，参加蚂蚁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各基金具体申购费率优惠详情以蚂蚁基金公布费

率信息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费率优惠期限 

以蚂蚁基金安排为准。 

 

三、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有关基金日常转换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敬请查询2015年2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的《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开放式基

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今后募集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基金转换业务。具体信

息可参见届时相关公告文件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 进行咨询。 

 

四、其他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业务公告。 

2、投资者在蚂蚁基金盛办理上述适用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蚂蚁

基金的规定。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站：www.fund123.cn 

2、投资者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xcfunds.com 查询。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12 日 

 

 

 


